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文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241、20574、20575、20706、2

2142、25646、27818、28815號、112年度偵字第1384、1662、16

63、1664、1665、1666、166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由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

下：

    主  文

呂文佑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該欄所示之刑。應

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

0）壹支沒收。

    事  實

一、呂文佑於民國000年00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

入李承恩、陳宗岳（均另由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以實施

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

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除提供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臺灣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及陽信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與中

信帳戶及臺銀帳戶合稱為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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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外，並擔任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

呂文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

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以如附表「詐騙時間及手法」欄所示方式

施用詐術，使附表所示之人各陷於錯誤，各依該詐欺集團成

員指示，將遭詐欺款項匯至附表「第一層帳戶」欄所示帳戶

內，待前揭款項匯入後，分別以如附表「轉匯、提領及交付

經過」欄所示方式轉匯至本案帳戶內，呂文佑受李承恩指示

提領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轉交予李承恩，再由李承恩層轉

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前揭詐

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追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件被告呂文佑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

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

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

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

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

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

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㈡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

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

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規定，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故本判

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

告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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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

判程序（警四卷第163至181頁、偵一卷第37至44頁、偵六卷

第255至256頁、院A五卷第98、99頁、院A七卷第79、89頁）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李承恩、陳宗岳分別於警

詢、偵訊及本院訊問程序所為供述大致相符（警九卷第11

頁、警十一卷第131頁、警十三卷第735至736頁、偵一卷第2

8至32、228頁、偵五卷第26、27、271頁、偵六卷第165至16

8、252頁、院A二卷第157頁、院A三卷第380至381頁），且

有附表編號1至26「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

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

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

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條次變更為同法第19條。修正前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

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

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未達1

億元之洗錢行為，雖最輕本刑提高至6月以上，惟最重本刑

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新舊

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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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段規定。

　⒉又按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

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

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

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

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後經修正為「犯前

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

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

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

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則歷次修法後

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

規定之適用，最後修法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歷次修正後

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

刑。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26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

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李承恩、陳宗岳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編

號1至26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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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

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

號1至26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減刑部分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各次犯行，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

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

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

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

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並未主動繳交如附表編

號1至26之人各自受詐騙之全部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

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加入

本案詐欺集團，又提供本案帳戶供為犯罪工具並擔任提款之

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

序、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其將如

附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提領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其等

受有財產上損害，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

追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

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分別

與如附表編號10、16、20、22、26所示之人成立調解，有本

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院A五卷第291至293、379至380頁、

院A七卷第213至214、289至290、333頁）；兼衡被告犯罪動

機、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害人遭詐

騙金額、經由本案帳戶轉匯金額及被告實際提領金額，暨被

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

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A七卷第1623頁），暨被告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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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院A七卷第165至167頁）及前揭減刑

之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

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

罪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

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

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

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

示。

四、沒收

　㈠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供承所獲不法報酬金額為5萬

元等語（警四卷第230頁、院A五卷第99頁），且未據扣案，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

0000，IMEI：000000000000000）係為本案犯行之聯絡工具

（警四卷第259頁），堪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

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

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

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查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

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

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然查，附表編號1至26之人遭詐騙之

款項，均已層轉交予上游成員，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

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育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芷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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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手法  匯款時間及匯

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         證據出處       主文

1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1）

林進吉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林進

吉加入群組「智能化交易」，稱可從事

股票操盤、匯率操作並運用AI智能科技

穩定獲利，致林進吉陷於錯誤，而於右

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0年12月16

日15時35分臨

櫃匯款300萬

元

王宣貿第一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

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號000

-00000000000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5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

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47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

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林進吉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41

-143頁)

⒉王宣貿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1-272頁）

⒊王宣貿中小企銀號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307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⒍110年12月16、17日李承恩提

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

五卷第119-121頁）

⒎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5

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

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

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8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

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50至52分至高

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

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

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

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

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18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

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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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

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

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20

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

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9分、20分、21

分、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

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

元(共計12萬)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2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

胡樹東 詐騙集團成員以手機簡訊傳送通訊軟體

LINE好友連結予胡樹東，加為好友後，

客服即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並傳送投資

平台網址(穆迪、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

賣，致胡樹東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

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01月03

日12時48分臨

櫃匯款203萬

元

林建智上海商

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

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

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

銀帳戶內92萬3,800元、78萬5,600元轉入陳

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

分、17分、2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

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38萬9,9

00元、47萬3,5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

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胡樹東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7

9-183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1-73頁）

⒏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85頁）

⒐對話內容（警三卷第187-188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5

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2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

戶內39萬5,7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3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78萬3,3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4時2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提領

78萬3,3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

游成員。

3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3）

余秋玲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余秋

玲加入群組，稱群內有老師報標的名

牌，可投資臺灣股獲利，後又傳送投資

平台網址(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

余秋玲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

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6日1

3時24分網路

匯款2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

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國信託銀帳號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8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

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

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

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

層轉上游成員。

⒈余秋玲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

1-192頁）

⒉張心怡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111年1月6日1

3時29分網路

匯款2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

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11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至高

雄市區○○路00號(統一文立門市)各提領10

萬、2,000元(共計10萬2,000)後，立即交付

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4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4）

許明雀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許明

雀加入群組，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

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

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許明雀

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

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

12時50分臨櫃

匯款40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

邦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

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

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

游成員

⒈許明雀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

3-198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號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6-77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00頁）

⒎對話紀錄（警三卷第201-211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5

月。

5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5）

賴文淑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

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

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

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

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賴文淑陷於錯

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

戶內。

111年1月11日

12時26分網路

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

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

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

游成員

⒈賴文淑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1

5-220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6-77頁）

⒍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84-86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⒈111年1月12

日10時49分

網路匯款5

萬元

⒉111年1月12

日10時50分

網路匯款5

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

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

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帳戶內45萬

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

○○○○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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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

員。

6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6）

陳俊霆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

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

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

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

買賣，致陳俊霆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

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

13時43分臨櫃

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4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

戶內23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8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

戶內22萬1,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21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22萬1,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

游成員。

⒈陳俊霆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3

5-239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9-283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87-288頁）

⒋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81-83頁）

⒏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3

月。

111年1月19日

10時08分臨櫃

匯款10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

分、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

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7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7）

謝寶貴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

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

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

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

買賣，致謝寶貴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

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

10時24分臨櫃

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

邦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

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

84萬3,0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

○○○○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

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

員。

⒈謝寶貴111年1月21日警詢筆錄

（警二卷第129至132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

卷第7至8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⒏提領監視器畫面（警五卷第15

1至154頁）

⒐對話內容（警二卷第13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4

月。

111年1月19日

9時11分臨櫃

匯款32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

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8

( 起

訴書

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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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8）

吳思韻 詐騙集團成員以社群軟體臉書廣告股票

投資，該臉書連結即係LINE網友「林正

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介紹股票投資

教學，後稱股票市場不好，又傳送投資

平台(BIT-C)供其操作投資比特幣買

賣，致吳思韻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

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

11時14分網路

匯款23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一銀丹帳戶內

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第一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

員。

⒈吳思韻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5

9-262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

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

卷第78-8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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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周忻慧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

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

理」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

賣，另出金需在繳納保證金等語，致周

忻慧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

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

11時27分臨櫃

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

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

員。

⒈周忻慧111年2月22日警詢筆錄

（警三卷第265至267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

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

卷第78-80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69、272

頁）

⒎對話內容（警三卷第274至297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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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

吳森曙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吳員

加入好友，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

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

利，後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

操作投資買賣，致吳森曙陷於錯誤，而

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3日

11時39分網路

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2時5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

25萬4,3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3時12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49

萬9,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52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

49萬9,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

游成員。

⒈吳森曙111年3月3日警詢筆錄

（警二卷第137至139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92-93頁）

⒍匯款收據（警廿六卷第87至89

頁）

⒎投資網站資料（警三卷第307

頁、警廿六卷第7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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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翰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加入

好友，該LINE網友即傳送投資平台供何

員其操作買賣獲利，致何宗翰陷於錯

⒈111年1月10

日12時55分

網路匯款10

萬元

楊鼎璿臺灣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

分、1月11日14時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

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0萬、34萬元轉入呂文

佑臺銀帳戶內。

⒈何宗翰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1

1-31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5-29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3

月。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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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

戶內。

⒉111年1月11

日12時30分

網路匯款6

萬元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0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1月11日

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

銀北高雄分行)各提領196萬9,000元、34萬

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日呂文佑提領

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

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13-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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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雪君 詐騙集團以電話邀約廖雪君投資股票，

加入LINE好友後，詐騙集團即邀請廖雪

君進入「鴻宸客服」群組討論買賣股

票，致廖雪君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

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0日

13時51分網路

匯款124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帳戶內70

萬、70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

○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

領196萬9.0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

上游成員。

⒈廖雪君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

3-325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

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

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27-328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1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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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雪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

連結廣告股票投資，LINE暱稱「林正

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

紹股票投資獲利，後稱股市不佳，需轉

投資比特幣，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

供其操作買賣，並介紹BIT-C亞太區客

服經理，致溫雪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

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1

日12時05分

網路匯款5

萬元

⒉111年1月11

日12時07分

網路匯款8,

000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

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3

4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溫雪芳111年2月5日警詢筆錄

（警三卷第329至330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

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

卷第94-98頁）

⒌存款回條（警三卷第335頁）

⒍存摺交易明細（警三卷第331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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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衡湘 詐騙集團以LINE暱稱為「鴻宸客服NO.1

05」結識周衡湘，隨後以投資股票之名

義，致周衡湘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

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2日

9時39分臨櫃

匯款150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9時47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

73萬8,000、76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

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1時37分至高雄市○

○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50萬元後，

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衡湘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4

1-34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1-102頁）

⒌匯款收據（警三卷第343頁）

⒍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43-353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1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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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祺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

訊息，周福祺點選LINE連結，加入投資

群組「虎年紅利團」內，群內成員稱有

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

利，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

作投資買賣，致周福祺陷於錯誤，而於

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7日

11時16分匯款

120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3時27分臨櫃轉帳方

式、1月18日1時1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

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64萬8,400元轉

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1月18日1

2時40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

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64萬8,400元

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福祺警詢筆錄（警四卷第5

至8頁、警十六卷第1729至173

2頁）

⒉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

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3-105頁）

⒌匯款收據（警四卷第9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1年10

月。

16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16）

葉梅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

連結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

盛、林正盛助理」向葉梅芳稱群內有投

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傳送投資平

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操作買賣，

致葉梅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

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

11時33分網路

匯款20萬元

張瑞茂玉山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

11萬元轉出至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8日15時55分、56分、57

分、58分、58分至高雄市○○區○○○路00

0號(陽信平等分行)各提領1萬、3萬、3萬、

3萬、1萬元(共計11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

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葉梅芳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7

至20頁）

⒉張瑞茂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

（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許又丹渣打帳戶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285-286頁）

⒍彭宛瑜台新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3-324頁）

⒎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6-109頁）

⒏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30-131頁）

⒐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6-10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3

月。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

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5分、46分、47分至高雄

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

提領10萬、5,000、4萬5,000元(共計15萬)

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111年1月14日

13時56分網路

匯款29萬元

許又丹渣打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00 號

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5分以

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渣打帳戶內79

萬5,000轉入彭宛瑜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1時43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台新帳戶內

52萬3,2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01

(續上頁)

11



⒊李承恩於111年1月16日0時36分、37分、37

分、3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

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後，交

付予上游成員。

⒋呂文佑於111年1月16日10時50至高雄市○○

區○○路00號(陽信立文行)提領38萬2,200

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17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17）

劉佩宜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結識劉佩

宜，聲稱可藉由投資虛擬貨幣避險，投

資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

冊帳號，致劉佩宜陷於錯誤，而於右列

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

14時47分網路

匯款5萬元

張瑞茂玉山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0號帳

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1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12

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7分、54分、55分至高雄

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

提領4萬5,000、6萬、3萬元(共計13萬5,00

0)後，交與上游成員。

⒈劉佩宜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4

5-147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

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6-109頁）

⒌對話內容擷取（警二卷第153

頁、警四卷第35-38頁）

⒍投資公告內容（警二卷第157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18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18）

陳姵妤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

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助理夏芯

語」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

賣，致陳姵妤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

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

9時19分網路

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

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佩妤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1

-42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對話內容（警四卷

第4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19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19）

李奕享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

訊息，李奕享點選連結，加入投資群組

「虎年紅利團」後，群內成員稱有老師

可教大家投資股票獲利，後LINE暱稱

「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

(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李奕享

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

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

9時45分網路

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

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奕享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7

-49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⒌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0000-0

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20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0）

儲秀珠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

訊息，儲員點選連結，後由「投資老師

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

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儲員陷於錯誤，而

於右列時間匯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

9時48分網路

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

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儲秀珠警詢筆錄（警四卷第65

-69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87-288頁）

⒋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⒌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71-73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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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1）

呂美珀 詐騙集團成員張貼免費諮詢股票投資廣

告，吸引呂美珀加入該群組888台股集

訓營，群內成員由LINE名稱為林正盛

(自稱代操老師)、蘇詩涵助理稱可教學

投資比特幣獲利，要求被害人下載註冊

投資APP(BIT-C)投資，致呂美珀陷於錯

誤，於右列時間匯入款項致右列第一層

帳戶。

111年1月19日

10時09分網路

匯款1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

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

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呂美珀警詢筆錄（警四卷第75

-77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警十六卷第1793

頁、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⒍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1791、

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22

(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2)

廖琳恩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臉書張貼LINE連

結廣告股票投資，吸引廖琳恩加入，該

LINE網友「林正盛」稱股市不佳可投資

比特幣獲利，遂傳送投資平台(BIT-C)

供其操作買賣，致廖琳恩陷於錯誤，而

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

10時5分網路

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

邦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

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

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

戶。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7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

戶內50萬1,300元轉入呂文佑兆豐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2時16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兆豐銀行三民分行)提

領148萬7,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

上游成員。

⒈廖琳恩警詢筆錄(警四卷第87-

90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兆豐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37-339頁）

⒍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11-112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有期徒刑1年。

23 蔡武盛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綽號「嘉欣」，向 111年1月3日1 林建智上海商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以 ⒈蔡武盛警詢筆錄（警四卷第95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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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3）

蔡武盛自稱是投顧助理，邀請進入LINE

的股市群組，後以目前股市狀況不好，

外匯部分比較能獲利為由，介紹投資程

式「Meta」供蔡武盛註冊投資，致蔡武

盛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

第一層帳戶內。

0時34分臨櫃

匯款10萬元

銀帳號000-000

00000000000號

帳戶

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帳戶內92

萬3,8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

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

○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

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99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1-73頁）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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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4）

王憶雯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發布投資廣告，自

稱為鴻宸客服之投資客服人員，以投資

股票必可獲利之名義要求王憶雯儲值匯

款，致王憶雯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

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6日1

3時09分網路

匯款10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

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09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

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

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

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

層轉上游成員。

⒈王億雯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

1-104頁）

⒉張心怡帳號一銀帳戶交易明細

（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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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25）

李哲成 詐騙集團成員以LINE認識綽號「林正

盛」，邀請李哲成進入LINE群組「價差

準則」，後稱股市狀況不好，可投資比

特幣獲利，介紹投資程式「bit-c」AP

P，供李哲成註冊操作，致李哲成陷於

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

帳戶內。

111年1月14日

12時36分網路

匯款5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

行帳號000-000

00000000 號 帳

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4日0時2分以

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3

萬4,5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10分

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11

萬6,0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5日13時39分、40分、41

分、41分至高雄市○○區○○○000號(陽信

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

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哲成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

6-110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

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30-131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1-114

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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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書

金流

附表

編號

33）

莊季涓 詐騙集團以LINE認識莊季涓，稱可介紹

投資管道，佯稱至投資網站投資，且群

組內有多人均稱有獲利，致莊季涓陷於

錯誤，依指示至該網站申請帳號，並於

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7日

10時55分臨櫃

匯款45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

號0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2時51分以臨櫃轉帳

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元轉

入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

○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

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

員。

⒈莊季涓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5

7至158頁）

⒉張瑞茂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

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

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

117-118頁）

⒌對話內容（院A二卷第483至48

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

處 有 期 徒 刑 1 年 2

月。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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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文佑






選任辯護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241、20574、20575、20706、22142、25646、27818、28815號、112年度偵字第1384、1662、1663、1664、1665、1666、166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文佑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該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事  實
一、呂文佑於民國000年00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李承恩、陳宗岳（均另由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除提供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及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與中信帳戶及臺銀帳戶合稱為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外，並擔任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呂文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以如附表「詐騙時間及手法」欄所示方式施用詐術，使附表所示之人各陷於錯誤，各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遭詐欺款項匯至附表「第一層帳戶」欄所示帳戶內，待前揭款項匯入後，分別以如附表「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欄所示方式轉匯至本案帳戶內，呂文佑受李承恩指示提領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轉交予李承恩，再由李承恩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前揭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件被告呂文佑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㈡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規定，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故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告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證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警四卷第163至181頁、偵一卷第37至44頁、偵六卷第255至256頁、院A五卷第98、99頁、院A七卷第79、89頁）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李承恩、陳宗岳分別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程序所為供述大致相符（警九卷第11頁、警十一卷第131頁、警十三卷第735至736頁、偵一卷第28至32、228頁、偵五卷第26、27、271頁、偵六卷第165至168、252頁、院A二卷第157頁、院A三卷第380至381頁），且有附表編號1至26「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條次變更為同法第19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未達1億元之洗錢行為，雖最輕本刑提高至6月以上，惟最重本刑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⒉又按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後經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則歷次修法後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後修法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歷次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刑。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2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李承恩、陳宗岳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6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減刑部分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各次犯行，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並未主動繳交如附表編號1至26之人各自受詐騙之全部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又提供本案帳戶供為犯罪工具並擔任提款之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序、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其將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提領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其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追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分別與如附表編號10、16、20、22、26所示之人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院A五卷第291至293、379至380頁、院A七卷第213至214、289至290、333頁）；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害人遭詐騙金額、經由本案帳戶轉匯金額及被告實際提領金額，暨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A七卷第1623頁），暨被告前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院A七卷第165至167頁）及前揭減刑之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沒收
　㈠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供承所獲不法報酬金額為5萬元等語（警四卷第230頁、院A五卷第99頁），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係為本案犯行之聯絡工具（警四卷第259頁），堪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查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然查，附表編號1至26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均已層轉交予上游成員，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育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芷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手法 

		匯款時間及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

		        證據出處

		      主文



		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

		林進吉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林進吉加入群組「智能化交易」，稱可從事股票操盤、匯率操作並運用AI智能科技穩定獲利，致林進吉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0年12月16日15時35分臨櫃匯款300萬元





		王宣貿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林進吉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41-143頁)
⒉王宣貿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1-272頁）
⒊王宣貿中小企銀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7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0年12月16、17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9-121頁）
⒎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50至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2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9分、20分、21分、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

		胡樹東

		詐騙集團成員以手機簡訊傳送通訊軟體LINE好友連結予胡樹東，加為好友後，客服即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網址(穆迪、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胡樹東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01月03日12時48分臨櫃匯款203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92萬3,800元、78萬5,6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17分、2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38萬9,900元、47萬3,5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胡樹東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79-183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⒏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85頁）
⒐對話內容（警三卷第187-18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2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39萬5,7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3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帳戶內78萬3,3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4時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提領78萬3,3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

		余秋玲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余秋玲加入群組，稱群內有老師報標的名牌，可投資臺灣股獲利，後又傳送投資平台網址(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余秋玲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6日13時24分網路匯款2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國信託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余秋玲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1-192頁）
⒉張心怡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1月6日13時29分網路匯款2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文立門市)各提領10萬、2,000元(共計10萬2,0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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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4）

		許明雀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許明雀加入群組，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許明雀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50分臨櫃匯款40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許明雀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3-198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00頁）
⒎對話紀錄（警三卷第201-2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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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5）

		賴文淑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賴文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26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賴文淑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15-220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4-86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⒈111年1月12日10時4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2日10時50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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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6）

		陳俊霆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俊霆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3時43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4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23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22萬1,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22萬1,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俊霆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35-239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1-83頁）
⒏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1月19日10時08分臨櫃匯款10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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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7）

		謝寶貴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謝寶貴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24分臨櫃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84萬3,0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謝寶貴111年1月21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29至132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⒏提領監視器畫面（警五卷第151至154頁）
⒐對話內容（警二卷第13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11年1月19日9時11分臨櫃匯款32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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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8）

		吳思韻

		詐騙集團成員以社群軟體臉書廣告股票投資，該臉書連結即係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介紹股票投資教學，後稱股票市場不好，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投資比特幣買賣，致吳思韻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14分網路匯款23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一銀丹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思韻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59-262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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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9）

		周忻慧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另出金需在繳納保證金等語，致周忻慧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27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忻慧111年2月22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65至267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69、272頁）
⒎對話內容（警三卷第274至29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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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0）

		吳森曙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吳員加入好友，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吳森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3日11時3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2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5萬4,3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3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49萬9,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49萬9,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森曙111年3月3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37至139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2-93頁）
⒍匯款收據（警廿六卷第87至89頁）
⒎投資網站資料（警三卷第307頁、警廿六卷第7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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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1）

		何宗翰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加入好友，該LINE網友即傳送投資平台供何員其操作買賣獲利，致何宗翰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0日12時55分網路匯款10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30分網路匯款6萬元

		楊鼎璿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1月11日14時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0萬、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0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1月11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各提領196萬9,000元、34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何宗翰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11-31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13-31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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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2）

		廖雪君

		詐騙集團以電話邀約廖雪君投資股票，加入LINE好友後，詐騙集團即邀請廖雪君進入「鴻宸客服」群組討論買賣股票，致廖雪君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0日13時51分網路匯款124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帳戶內70萬、70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96萬9.0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雪君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3-325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27-32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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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3）

		溫雪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LINE暱稱「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後稱股市不佳，需轉投資比特幣，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並介紹BIT-C亞太區客服經理，致溫雪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1日12時05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07分網路匯款8,000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34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溫雪芳111年2月5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9至330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存款回條（警三卷第335頁）
⒍存摺交易明細（警三卷第33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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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4）

		周衡湘

		詐騙集團以LINE暱稱為「鴻宸客服NO.105」結識周衡湘，隨後以投資股票之名義，致周衡湘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2日9時39分臨櫃匯款150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9時4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3萬8,000、76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1時37分至高雄市○○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衡湘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41-34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1-102頁）
⒌匯款收據（警三卷第343頁）
⒍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43-35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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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5）

		周福祺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周福祺點選LINE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群內成員稱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周福祺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7日11時16分匯款120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3時27分臨櫃轉帳方式、1月18日1時1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64萬8,4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1月18日12時40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64萬8,4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福祺警詢筆錄（警四卷第5至8頁、警十六卷第1729至1732頁）
⒉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3-105頁）
⒌匯款收據（警四卷第9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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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6）

		葉梅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向葉梅芳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操作買賣，致葉梅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1時33分網路匯款20萬元

		張瑞茂玉山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1萬元轉出至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8日15時55分、56分、57分、58分、5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平等分行)各提領1萬、3萬、3萬、3萬、1萬元(共計11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葉梅芳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7至20頁）
⒉張瑞茂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許又丹渣打帳戶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5-286頁）
⒍彭宛瑜台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3-324頁）
⒎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⒏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⒐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5分、46分、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10萬、5,000、4萬5,000元(共計15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111年1月14日13時56分網路匯款29萬元

		許又丹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渣打帳戶內79萬5,000轉入彭宛瑜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1時4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台新帳戶內52萬3,2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1年1月16日0時36分、37分、37分、3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⒋呂文佑於111年1月16日10時50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行)提領38萬2,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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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7）

		劉佩宜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結識劉佩宜，聲稱可藉由投資虛擬貨幣避險，投資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致劉佩宜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4時47分網路匯款5萬元

		張瑞茂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7分、54分、5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4萬5,000、6萬、3萬元(共計13萬5,000)後，交與上游成員。

		⒈劉佩宜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45-147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⒌對話內容擷取（警二卷第153頁、警四卷第35-38頁）
⒍投資公告內容（警二卷第15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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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8）

		陳姵妤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助理夏芯語」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姵妤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19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佩妤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1-42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對話內容（警四卷第4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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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9）

		李奕享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李奕享點選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後，群內成員稱有老師可教大家投資股票獲利，後LINE暱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李奕享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5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奕享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7-49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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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0）

		儲秀珠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儲員點選連結，後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儲員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8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儲秀珠警詢筆錄（警四卷第65-69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⒌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1(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1）

		呂美珀

		詐騙集團成員張貼免費諮詢股票投資廣告，吸引呂美珀加入該群組888台股集訓營，群內成員由LINE名稱為林正盛(自稱代操老師)、蘇詩涵助理稱可教學投資比特幣獲利，要求被害人下載註冊投資APP(BIT-C)投資，致呂美珀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入款項致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9日10時09分網路匯款1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呂美珀警詢筆錄（警四卷第75-77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警十六卷第1793頁、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⒍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1791、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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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2)

		廖琳恩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吸引廖琳恩加入，該LINE網友「林正盛」稱股市不佳可投資比特幣獲利，遂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廖琳恩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5分網路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50萬1,300元轉入呂文佑兆豐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2時16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兆豐銀行三民分行)提領148萬7,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琳恩警詢筆錄(警四卷第87-90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兆豐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37-339頁）
⒍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1-112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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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3）

		蔡武盛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綽號「嘉欣」，向蔡武盛自稱是投顧助理，邀請進入LINE的股市群組，後以目前股市狀況不好，外匯部分比較能獲利為由，介紹投資程式「Meta」供蔡武盛註冊投資，致蔡武盛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3日10時34分臨櫃匯款10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帳戶內92萬3,8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蔡武盛警詢筆錄（警四卷第95-99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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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4）

		王憶雯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發布投資廣告，自稱為鴻宸客服之投資客服人員，以投資股票必可獲利之名義要求王憶雯儲值匯款，致王憶雯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6日13時09分網路匯款10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0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王億雯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1-104頁）
⒉張心怡帳號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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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5）

		李哲成

		詐騙集團成員以LINE認識綽號「林正盛」，邀請李哲成進入LINE群組「價差準則」，後稱股市狀況不好，可投資比特幣獲利，介紹投資程式「bit-c」APP，供李哲成註冊操作，致李哲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4日12時36分網路匯款5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4日0時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3萬4,5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1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11萬6,0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5日13時39分、40分、41分、41分至高雄市○○區○○○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哲成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6-110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1-114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6(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3）

		莊季涓

		詐騙集團以LINE認識莊季涓，稱可介紹投資管道，佯稱至投資網站投資，且群組內有多人均稱有獲利，致莊季涓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該網站申請帳號，並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7日10時55分臨櫃匯款45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2時51分以臨櫃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元轉入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莊季涓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57至158頁）
⒉張瑞茂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7-118頁）
⒌對話內容（院A二卷第483至48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文佑



選任辯護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241、20574、20575、20706、2
2142、25646、27818、28815號、112年度偵字第1384、1662、16
63、1664、1665、1666、166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
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由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
    主  文
呂文佑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該欄所示之刑。應
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
0）壹支沒收。
    事  實
一、呂文佑於民國000年00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
    入李承恩、陳宗岳（均另由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以實施
    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
    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除提供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臺灣銀
    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及陽信商
    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與中
    信帳戶及臺銀帳戶合稱為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
    碼）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外，並擔任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
    呂文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
    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以如附表「詐騙時間及手法」欄所示方式
    施用詐術，使附表所示之人各陷於錯誤，各依該詐欺集團成
    員指示，將遭詐欺款項匯至附表「第一層帳戶」欄所示帳戶
    內，待前揭款項匯入後，分別以如附表「轉匯、提領及交付
    經過」欄所示方式轉匯至本案帳戶內，呂文佑受李承恩指示
    提領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轉交予李承恩，再由李承恩層轉
    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前揭詐
    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追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件被告呂文佑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
    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
    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所拘束。
　㈡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
    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
    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
    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規定，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
    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故本判決
    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告
    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證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
    判程序（警四卷第163至181頁、偵一卷第37至44頁、偵六卷
    第255至256頁、院A五卷第98、99頁、院A七卷第79、89頁）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李承恩、陳宗岳分別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訊問程序所為供述大致相符（警九卷第11頁、
    警十一卷第131頁、警十三卷第735至736頁、偵一卷第28至3
    2、228頁、偵五卷第26、27、271頁、偵六卷第165至168、2
    52頁、院A二卷第157頁、院A三卷第380至381頁），且有附
    表編號1至26「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
    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
    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
    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條次變更為同法第19條。修正前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
    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未達1億元之
    洗錢行為，雖最輕本刑提高至6月以上，惟最重本刑減輕至5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新舊法比較結
    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
    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
    定。
　⒉又按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
    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
    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
    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
    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
    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
    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後經修正為「犯前
    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
    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
    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
    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
    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則歷次修法後
    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
    規定之適用，最後修法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歷次修正後
    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刑
    。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一般洗錢罪，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26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
    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李承恩、陳宗岳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編
    號1至26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
    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
    號1至26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減刑部分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各次犯行，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
    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
    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得，
    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
    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並未主動繳交如附表編號1
    至26之人各自受詐騙之全部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
    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加入
    本案詐欺集團，又提供本案帳戶供為犯罪工具並擔任提款之
    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序
    、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其將如附
    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提領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其等受
    有財產上損害，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追
    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被
    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分別與
    如附表編號10、16、20、22、26所示之人成立調解，有本院
    調解筆錄附卷可參（院A五卷第291至293、379至380頁、院A
    七卷第213至214、289至290、333頁）；兼衡被告犯罪動機
    、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害人遭詐騙
    金額、經由本案帳戶轉匯金額及被告實際提領金額，暨被告
    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
    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A七卷第1623頁），暨被告前因加
    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院A七卷第165至167頁）及前揭減刑之
    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酌
    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
    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
    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
    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第
    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
四、沒收
　㈠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供承所獲不法報酬金額為5萬元
    等語（警四卷第230頁、院A五卷第99頁），且未據扣案，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
    000，IMEI：000000000000000）係為本案犯行之聯絡工具（
    警四卷第259頁），堪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
    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
    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
    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查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
    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
    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
    收前提要件。然查，附表編號1至26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均
    已層轉交予上游成員，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
    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育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芷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手法  匯款時間及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         證據出處       主文 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 林進吉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林進吉加入群組「智能化交易」，稱可從事股票操盤、匯率操作並運用AI智能科技穩定獲利，致林進吉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0年12月16日15時35分臨櫃匯款300萬元   王宣貿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林進吉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41-143頁) ⒉王宣貿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1-272頁） ⒊王宣貿中小企銀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7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0年12月16、17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9-121頁） ⒎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50至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2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9分、20分、21分、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 胡樹東 詐騙集團成員以手機簡訊傳送通訊軟體LINE好友連結予胡樹東，加為好友後，客服即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網址(穆迪、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胡樹東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01月03日12時48分臨櫃匯款203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92萬3,800元、78萬5,6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17分、2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38萬9,900元、47萬3,5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胡樹東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79-183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⒏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85頁） ⒐對話內容（警三卷第187-18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2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39萬5,7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3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帳戶內78萬3,3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4時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提領78萬3,3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 余秋玲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余秋玲加入群組，稱群內有老師報標的名牌，可投資臺灣股獲利，後又傳送投資平台網址(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余秋玲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6日13時24分網路匯款2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國信託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余秋玲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1-192頁） ⒉張心怡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1月6日13時29分網路匯款2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文立門市)各提領10萬、2,000元(共計10萬2,0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4） 許明雀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許明雀加入群組，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許明雀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50分臨櫃匯款40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許明雀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3-198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00頁） ⒎對話紀錄（警三卷第201-2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5） 賴文淑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賴文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26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賴文淑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15-220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4-86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⒈111年1月12日10時4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2日10時50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6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6） 陳俊霆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俊霆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3時43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4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23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22萬1,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22萬1,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俊霆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35-239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1-83頁） ⒏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1月19日10時08分臨櫃匯款10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7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7） 謝寶貴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謝寶貴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24分臨櫃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84萬3,0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謝寶貴111年1月21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29至132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⒏提領監視器畫面（警五卷第151至154頁） ⒐對話內容（警二卷第13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11年1月19日9時11分臨櫃匯款32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8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8） 吳思韻 詐騙集團成員以社群軟體臉書廣告股票投資，該臉書連結即係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介紹股票投資教學，後稱股票市場不好，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投資比特幣買賣，致吳思韻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14分網路匯款23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一銀丹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思韻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59-262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9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9） 周忻慧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另出金需在繳納保證金等語，致周忻慧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27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忻慧111年2月22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65至267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69、272頁） ⒎對話內容（警三卷第274至29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0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0） 吳森曙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吳員加入好友，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吳森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3日11時3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2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5萬4,3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3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49萬9,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49萬9,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森曙111年3月3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37至139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2-93頁） ⒍匯款收據（警廿六卷第87至89頁） ⒎投資網站資料（警三卷第307頁、警廿六卷第7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1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1） 何宗翰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加入好友，該LINE網友即傳送投資平台供何員其操作買賣獲利，致何宗翰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0日12時55分網路匯款10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30分網路匯款6萬元 楊鼎璿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1月11日14時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0萬、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0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1月11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各提領196萬9,000元、34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何宗翰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11-31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13-31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2） 廖雪君 詐騙集團以電話邀約廖雪君投資股票，加入LINE好友後，詐騙集團即邀請廖雪君進入「鴻宸客服」群組討論買賣股票，致廖雪君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0日13時51分網路匯款124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帳戶內70萬、70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96萬9.0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雪君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3-325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27-32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3） 溫雪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LINE暱稱「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後稱股市不佳，需轉投資比特幣，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並介紹BIT-C亞太區客服經理，致溫雪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1日12時05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07分網路匯款8,000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34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溫雪芳111年2月5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9至330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存款回條（警三卷第335頁） ⒍存摺交易明細（警三卷第33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4） 周衡湘 詐騙集團以LINE暱稱為「鴻宸客服NO.105」結識周衡湘，隨後以投資股票之名義，致周衡湘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2日9時39分臨櫃匯款150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9時4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3萬8,000、76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1時37分至高雄市○○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衡湘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41-34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1-102頁） ⒌匯款收據（警三卷第343頁） ⒍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43-35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5） 周福祺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周福祺點選LINE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群內成員稱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周福祺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7日11時16分匯款120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3時27分臨櫃轉帳方式、1月18日1時1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64萬8,4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1月18日12時40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64萬8,4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福祺警詢筆錄（警四卷第5至8頁、警十六卷第1729至1732頁） ⒉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3-105頁） ⒌匯款收據（警四卷第9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6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6） 葉梅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向葉梅芳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操作買賣，致葉梅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1時33分網路匯款20萬元 張瑞茂玉山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1萬元轉出至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8日15時55分、56分、57分、58分、5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平等分行)各提領1萬、3萬、3萬、3萬、1萬元(共計11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葉梅芳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7至20頁） ⒉張瑞茂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許又丹渣打帳戶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5-286頁） ⒍彭宛瑜台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3-324頁） ⒎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⒏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⒐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5分、46分、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10萬、5,000、4萬5,000元(共計15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111年1月14日13時56分網路匯款29萬元 許又丹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渣打帳戶內79萬5,000轉入彭宛瑜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1時4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台新帳戶內52萬3,2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1年1月16日0時36分、37分、37分、3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⒋呂文佑於111年1月16日10時50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行)提領38萬2,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17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7） 劉佩宜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結識劉佩宜，聲稱可藉由投資虛擬貨幣避險，投資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致劉佩宜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4時47分網路匯款5萬元 張瑞茂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7分、54分、5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4萬5,000、6萬、3萬元(共計13萬5,000)後，交與上游成員。 ⒈劉佩宜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45-147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⒌對話內容擷取（警二卷第153頁、警四卷第35-38頁） ⒍投資公告內容（警二卷第15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8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8） 陳姵妤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助理夏芯語」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姵妤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19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佩妤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1-42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對話內容（警四卷第4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9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9） 李奕享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李奕享點選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後，群內成員稱有老師可教大家投資股票獲利，後LINE暱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李奕享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5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奕享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7-49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0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0） 儲秀珠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儲員點選連結，後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儲員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8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儲秀珠警詢筆錄（警四卷第65-69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⒌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1(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1） 呂美珀 詐騙集團成員張貼免費諮詢股票投資廣告，吸引呂美珀加入該群組888台股集訓營，群內成員由LINE名稱為林正盛(自稱代操老師)、蘇詩涵助理稱可教學投資比特幣獲利，要求被害人下載註冊投資APP(BIT-C)投資，致呂美珀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入款項致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9日10時09分網路匯款1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呂美珀警詢筆錄（警四卷第75-77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警十六卷第1793頁、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⒍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1791、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2) 廖琳恩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吸引廖琳恩加入，該LINE網友「林正盛」稱股市不佳可投資比特幣獲利，遂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廖琳恩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5分網路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50萬1,300元轉入呂文佑兆豐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2時16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兆豐銀行三民分行)提領148萬7,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琳恩警詢筆錄(警四卷第87-90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兆豐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37-339頁） ⒍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1-112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2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3） 蔡武盛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綽號「嘉欣」，向蔡武盛自稱是投顧助理，邀請進入LINE的股市群組，後以目前股市狀況不好，外匯部分比較能獲利為由，介紹投資程式「Meta」供蔡武盛註冊投資，致蔡武盛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3日10時34分臨櫃匯款10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帳戶內92萬3,8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蔡武盛警詢筆錄（警四卷第95-99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4） 王憶雯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發布投資廣告，自稱為鴻宸客服之投資客服人員，以投資股票必可獲利之名義要求王憶雯儲值匯款，致王憶雯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6日13時09分網路匯款10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0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王億雯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1-104頁） ⒉張心怡帳號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5） 李哲成 詐騙集團成員以LINE認識綽號「林正盛」，邀請李哲成進入LINE群組「價差準則」，後稱股市狀況不好，可投資比特幣獲利，介紹投資程式「bit-c」APP，供李哲成註冊操作，致李哲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4日12時36分網路匯款5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4日0時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3萬4,5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1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11萬6,0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5日13時39分、40分、41分、41分至高雄市○○區○○○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哲成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6-110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1-114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6(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3） 莊季涓 詐騙集團以LINE認識莊季涓，稱可介紹投資管道，佯稱至投資網站投資，且群組內有多人均稱有獲利，致莊季涓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該網站申請帳號，並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7日10時55分臨櫃匯款45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2時51分以臨櫃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元轉入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莊季涓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57至158頁） ⒉張瑞茂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7-118頁） ⒌對話內容（院A二卷第483至48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文佑






選任辯護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241、20574、20575、20706、22142、25646、27818、28815號、112年度偵字第1384、1662、1663、1664、1665、1666、166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文佑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該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事  實
一、呂文佑於民國000年00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李承恩、陳宗岳（均另由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除提供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及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與中信帳戶及臺銀帳戶合稱為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外，並擔任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呂文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以如附表「詐騙時間及手法」欄所示方式施用詐術，使附表所示之人各陷於錯誤，各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遭詐欺款項匯至附表「第一層帳戶」欄所示帳戶內，待前揭款項匯入後，分別以如附表「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欄所示方式轉匯至本案帳戶內，呂文佑受李承恩指示提領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轉交予李承恩，再由李承恩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前揭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件被告呂文佑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㈡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規定，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故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告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證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警四卷第163至181頁、偵一卷第37至44頁、偵六卷第255至256頁、院A五卷第98、99頁、院A七卷第79、89頁）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李承恩、陳宗岳分別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程序所為供述大致相符（警九卷第11頁、警十一卷第131頁、警十三卷第735至736頁、偵一卷第28至32、228頁、偵五卷第26、27、271頁、偵六卷第165至168、252頁、院A二卷第157頁、院A三卷第380至381頁），且有附表編號1至26「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條次變更為同法第19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未達1億元之洗錢行為，雖最輕本刑提高至6月以上，惟最重本刑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⒉又按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後經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則歷次修法後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後修法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歷次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刑。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2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李承恩、陳宗岳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6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減刑部分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各次犯行，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並未主動繳交如附表編號1至26之人各自受詐騙之全部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又提供本案帳戶供為犯罪工具並擔任提款之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序、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其將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提領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其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追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分別與如附表編號10、16、20、22、26所示之人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院A五卷第291至293、379至380頁、院A七卷第213至214、289至290、333頁）；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害人遭詐騙金額、經由本案帳戶轉匯金額及被告實際提領金額，暨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A七卷第1623頁），暨被告前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院A七卷第165至167頁）及前揭減刑之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沒收
　㈠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供承所獲不法報酬金額為5萬元等語（警四卷第230頁、院A五卷第99頁），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係為本案犯行之聯絡工具（警四卷第259頁），堪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查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然查，附表編號1至26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均已層轉交予上游成員，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育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芷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手法 

		匯款時間及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

		        證據出處

		      主文



		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

		林進吉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林進吉加入群組「智能化交易」，稱可從事股票操盤、匯率操作並運用AI智能科技穩定獲利，致林進吉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0年12月16日15時35分臨櫃匯款300萬元





		王宣貿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林進吉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41-143頁)
⒉王宣貿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1-272頁）
⒊王宣貿中小企銀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7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0年12月16、17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9-121頁）
⒎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50至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2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9分、20分、21分、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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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

		胡樹東

		詐騙集團成員以手機簡訊傳送通訊軟體LINE好友連結予胡樹東，加為好友後，客服即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網址(穆迪、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胡樹東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01月03日12時48分臨櫃匯款203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92萬3,800元、78萬5,6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17分、2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38萬9,900元、47萬3,5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胡樹東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79-183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⒏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85頁）
⒐對話內容（警三卷第187-18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2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39萬5,7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3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帳戶內78萬3,3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4時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提領78萬3,3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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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

		余秋玲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余秋玲加入群組，稱群內有老師報標的名牌，可投資臺灣股獲利，後又傳送投資平台網址(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余秋玲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6日13時24分網路匯款2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國信託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余秋玲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1-192頁）
⒉張心怡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1月6日13時29分網路匯款2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文立門市)各提領10萬、2,000元(共計10萬2,0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4）

		許明雀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許明雀加入群組，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許明雀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50分臨櫃匯款40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許明雀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3-198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00頁）
⒎對話紀錄（警三卷第201-2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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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5）

		賴文淑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賴文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26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賴文淑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15-220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4-86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⒈111年1月12日10時4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2日10時50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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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6）

		陳俊霆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俊霆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3時43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4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23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22萬1,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22萬1,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俊霆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35-239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1-83頁）
⒏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1月19日10時08分臨櫃匯款10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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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7）

		謝寶貴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謝寶貴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24分臨櫃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84萬3,0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謝寶貴111年1月21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29至132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⒏提領監視器畫面（警五卷第151至154頁）
⒐對話內容（警二卷第13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11年1月19日9時11分臨櫃匯款32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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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8）

		吳思韻

		詐騙集團成員以社群軟體臉書廣告股票投資，該臉書連結即係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介紹股票投資教學，後稱股票市場不好，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投資比特幣買賣，致吳思韻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14分網路匯款23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一銀丹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思韻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59-262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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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9）

		周忻慧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另出金需在繳納保證金等語，致周忻慧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27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忻慧111年2月22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65至267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69、272頁）
⒎對話內容（警三卷第274至29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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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0）

		吳森曙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吳員加入好友，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吳森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3日11時3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2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5萬4,3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3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49萬9,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49萬9,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森曙111年3月3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37至139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2-93頁）
⒍匯款收據（警廿六卷第87至89頁）
⒎投資網站資料（警三卷第307頁、警廿六卷第7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1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1）

		何宗翰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加入好友，該LINE網友即傳送投資平台供何員其操作買賣獲利，致何宗翰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0日12時55分網路匯款10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30分網路匯款6萬元

		楊鼎璿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1月11日14時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0萬、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0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1月11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各提領196萬9,000元、34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何宗翰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11-31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13-31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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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2）

		廖雪君

		詐騙集團以電話邀約廖雪君投資股票，加入LINE好友後，詐騙集團即邀請廖雪君進入「鴻宸客服」群組討論買賣股票，致廖雪君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0日13時51分網路匯款124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帳戶內70萬、70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96萬9.0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雪君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3-325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27-32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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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3）

		溫雪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LINE暱稱「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後稱股市不佳，需轉投資比特幣，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並介紹BIT-C亞太區客服經理，致溫雪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1日12時05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07分網路匯款8,000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34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溫雪芳111年2月5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9至330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存款回條（警三卷第335頁）
⒍存摺交易明細（警三卷第33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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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4）

		周衡湘

		詐騙集團以LINE暱稱為「鴻宸客服NO.105」結識周衡湘，隨後以投資股票之名義，致周衡湘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2日9時39分臨櫃匯款150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9時4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3萬8,000、76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1時37分至高雄市○○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衡湘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41-34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1-102頁）
⒌匯款收據（警三卷第343頁）
⒍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43-35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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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5）

		周福祺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周福祺點選LINE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群內成員稱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周福祺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7日11時16分匯款120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3時27分臨櫃轉帳方式、1月18日1時1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64萬8,4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1月18日12時40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64萬8,4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福祺警詢筆錄（警四卷第5至8頁、警十六卷第1729至1732頁）
⒉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3-105頁）
⒌匯款收據（警四卷第9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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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6）

		葉梅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向葉梅芳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操作買賣，致葉梅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1時33分網路匯款20萬元

		張瑞茂玉山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1萬元轉出至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8日15時55分、56分、57分、58分、5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平等分行)各提領1萬、3萬、3萬、3萬、1萬元(共計11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葉梅芳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7至20頁）
⒉張瑞茂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許又丹渣打帳戶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5-286頁）
⒍彭宛瑜台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3-324頁）
⒎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⒏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⒐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5分、46分、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10萬、5,000、4萬5,000元(共計15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111年1月14日13時56分網路匯款29萬元

		許又丹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渣打帳戶內79萬5,000轉入彭宛瑜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1時4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台新帳戶內52萬3,2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1年1月16日0時36分、37分、37分、3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⒋呂文佑於111年1月16日10時50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行)提領38萬2,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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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7）

		劉佩宜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結識劉佩宜，聲稱可藉由投資虛擬貨幣避險，投資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致劉佩宜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4時47分網路匯款5萬元

		張瑞茂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7分、54分、5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4萬5,000、6萬、3萬元(共計13萬5,000)後，交與上游成員。

		⒈劉佩宜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45-147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⒌對話內容擷取（警二卷第153頁、警四卷第35-38頁）
⒍投資公告內容（警二卷第15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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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8）

		陳姵妤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助理夏芯語」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姵妤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19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佩妤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1-42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對話內容（警四卷第4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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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9）

		李奕享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李奕享點選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後，群內成員稱有老師可教大家投資股票獲利，後LINE暱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李奕享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5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奕享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7-49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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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0）

		儲秀珠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儲員點選連結，後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儲員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8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儲秀珠警詢筆錄（警四卷第65-69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⒌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1(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1）

		呂美珀

		詐騙集團成員張貼免費諮詢股票投資廣告，吸引呂美珀加入該群組888台股集訓營，群內成員由LINE名稱為林正盛(自稱代操老師)、蘇詩涵助理稱可教學投資比特幣獲利，要求被害人下載註冊投資APP(BIT-C)投資，致呂美珀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入款項致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9日10時09分網路匯款1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呂美珀警詢筆錄（警四卷第75-77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警十六卷第1793頁、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⒍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1791、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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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2)

		廖琳恩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吸引廖琳恩加入，該LINE網友「林正盛」稱股市不佳可投資比特幣獲利，遂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廖琳恩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5分網路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50萬1,300元轉入呂文佑兆豐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2時16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兆豐銀行三民分行)提領148萬7,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琳恩警詢筆錄(警四卷第87-90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兆豐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37-339頁）
⒍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1-112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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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3）

		蔡武盛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綽號「嘉欣」，向蔡武盛自稱是投顧助理，邀請進入LINE的股市群組，後以目前股市狀況不好，外匯部分比較能獲利為由，介紹投資程式「Meta」供蔡武盛註冊投資，致蔡武盛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3日10時34分臨櫃匯款10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帳戶內92萬3,8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蔡武盛警詢筆錄（警四卷第95-99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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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4）

		王憶雯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發布投資廣告，自稱為鴻宸客服之投資客服人員，以投資股票必可獲利之名義要求王憶雯儲值匯款，致王憶雯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6日13時09分網路匯款10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0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王億雯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1-104頁）
⒉張心怡帳號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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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5）

		李哲成

		詐騙集團成員以LINE認識綽號「林正盛」，邀請李哲成進入LINE群組「價差準則」，後稱股市狀況不好，可投資比特幣獲利，介紹投資程式「bit-c」APP，供李哲成註冊操作，致李哲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4日12時36分網路匯款5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4日0時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3萬4,5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1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11萬6,0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5日13時39分、40分、41分、41分至高雄市○○區○○○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哲成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6-110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1-114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6(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3）

		莊季涓

		詐騙集團以LINE認識莊季涓，稱可介紹投資管道，佯稱至投資網站投資，且群組內有多人均稱有獲利，致莊季涓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該網站申請帳號，並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7日10時55分臨櫃匯款45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2時51分以臨櫃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元轉入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莊季涓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57至158頁）
⒉張瑞茂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7-118頁）
⒌對話內容（院A二卷第483至48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8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文佑



選任辯護人  邱敬瀚律師
上列被告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5241、20574、20575、20706、22142、25646、27818、28815號、112年度偵字第1384、1662、1663、1664、1665、1666、166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文佑犯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該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事  實
一、呂文佑於民國000年00月間，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李承恩、陳宗岳（均另由本院審理中）等人所屬之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除提供所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銀帳戶）及陽信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帳戶，與中信帳戶及臺銀帳戶合稱為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含密碼）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外，並擔任提領贓款之車手工作。呂文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以如附表「詐騙時間及手法」欄所示方式施用詐術，使附表所示之人各陷於錯誤，各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將遭詐欺款項匯至附表「第一層帳戶」欄所示帳戶內，待前揭款項匯入後，分別以如附表「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欄所示方式轉匯至本案帳戶內，呂文佑受李承恩指示提領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轉交予李承恩，再由李承恩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前揭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偵查後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件被告呂文佑所犯之罪，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程序及有關傳聞法則證據能力之限制，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所拘束。
　㈡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依前揭規定，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故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被告以外之人未經具結之證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警四卷第163至181頁、偵一卷第37至44頁、偵六卷第255至256頁、院A五卷第98、99頁、院A七卷第79、89頁）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李承恩、陳宗岳分別於警詢、偵訊及本院訊問程序所為供述大致相符（警九卷第11頁、警十一卷第131頁、警十三卷第735至736頁、偵一卷第28至32、228頁、偵五卷第26、27、271頁、偵六卷第165至168、252頁、院A二卷第157頁、院A三卷第380至381頁），且有附表編號1至26「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條次變更為同法第19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未達1億元之洗錢行為，雖最輕本刑提高至6月以上，惟最重本刑減輕至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⒉又按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後經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嗣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條次移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則歷次修法後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有該條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後修法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之減刑要件。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歷次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刑。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就附表編號2至2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與李承恩、陳宗岳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如附表編號1至26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按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自應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故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6之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減刑部分
　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26各次犯行，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並未主動繳交如附表編號1至26之人各自受詐騙之全部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賺取不法利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又提供本案帳戶供為犯罪工具並擔任提款之車手工作，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侵害社會經濟秩序、人際關係間信任及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且其將如附表所示之人遭詐財物提領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其等受有財產上損害，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造成執法人員難以追查，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所為均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被告已分別與如附表編號10、16、20、22、26所示之人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院A五卷第291至293、379至380頁、院A七卷第213至214、289至290、333頁）；兼衡被告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時間、參與本案犯罪分工角色、被害人遭詐騙金額、經由本案帳戶轉匯金額及被告實際提領金額，暨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及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A七卷第1623頁），暨被告前因加重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院A七卷第165至167頁）及前揭減刑之事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又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均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接近，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沒收
　㈠被告於警詢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供承所獲不法報酬金額為5萬元等語（警四卷第230頁、院A五卷第99頁），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扣案之iPhone手機（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係為本案犯行之聯絡工具（警四卷第259頁），堪認係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宣告沒收之。
　㈢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查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然查，附表編號1至26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均已層轉交予上游成員，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彬誠提起公訴，檢察官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育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芷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二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二項、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被害人         詐騙時間及手法  匯款時間及匯款金額 第一層帳戶          轉匯、提領及交付經過         證據出處       主文 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 林進吉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林進吉加入群組「智能化交易」，稱可從事股票操盤、匯率操作並運用AI智能科技穩定獲利，致林進吉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0年12月16日15時35分臨櫃匯款300萬元   王宣貿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林進吉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41-143頁) ⒉王宣貿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1-272頁） ⒊王宣貿中小企銀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7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0年12月16、17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9-121頁） ⒎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5時5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93萬8,7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3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6日16時50至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16時06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王宣貿一銀帳戶內65萬1,300元轉入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0年12月16日21時2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王宣貿中小企銀帳戶內12萬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0年12月17日0時19分、20分、21分、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銀行左營分局)提領3萬、3萬、3萬、3萬元(共計12萬)後，立即交付予上游成員。   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 胡樹東 詐騙集團成員以手機簡訊傳送通訊軟體LINE好友連結予胡樹東，加為好友後，客服即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網址(穆迪、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胡樹東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01月03日12時48分臨櫃匯款203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92萬3,800元、78萬5,6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17分、2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38萬9,900元、47萬3,5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胡樹東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79-183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⒏匯款收據（警三卷第185頁） ⒐對話內容（警三卷第187-18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2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內39萬5,7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3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帳戶內78萬3,3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4時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北高雄分行)提領78萬3,3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 余秋玲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余秋玲加入群組，稱群內有老師報標的名牌，可投資臺灣股獲利，後又傳送投資平台網址(鴻宸國際)供其操作買賣，致余秋玲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6日13時24分網路匯款2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國信託銀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余秋玲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1-192頁） ⒉張心怡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1月6日13時29分網路匯款2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1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統一文立門市)各提領10萬、2,000元(共計10萬2,0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4） 許明雀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許明雀加入群組，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許明雀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50分臨櫃匯款40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許明雀警詢筆錄（警三卷第193-198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號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00頁） ⒎對話紀錄（警三卷第201-2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5） 賴文淑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亞太客服群組)供其操作買賣，致賴文淑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2時26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2時5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71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71萬8,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1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71萬8,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賴文淑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15-220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6-77頁） ⒍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4-86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⒈111年1月12日10時4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2日10時50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6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6） 陳俊霆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俊霆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1日13時43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3時4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23萬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8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22萬1,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1日14時21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22萬1,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俊霆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35-239頁） ⒉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陳睿濬國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81-83頁） ⒏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1月19日10時08分臨櫃匯款10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7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7） 謝寶貴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短期投資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謝寶貴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24分臨櫃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富邦帳戶內84萬3,0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帳戶內45萬4,2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謝寶貴111年1月21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29至132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⒍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⒎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⒏提領監視器畫面（警五卷第151至154頁） ⒐對話內容（警二卷第13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11年1月19日9時11分臨櫃匯款32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8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8） 吳思韻 詐騙集團成員以社群軟體臉書廣告股票投資，該臉書連結即係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介紹股票投資教學，後稱股票市場不好，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投資比特幣買賣，致吳思韻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14分網路匯款23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一銀丹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思韻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59-262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9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9） 周忻慧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另出金需在繳納保證金等語，致周忻慧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1時27分臨櫃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4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89萬6,7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1時5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12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忻慧111年2月22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265至267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1、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8-80頁） ⒍匯款收據（警三卷第269、272頁） ⒎對話內容（警三卷第274至29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0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0） 吳森曙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吳員加入好友，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後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吳森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3日11時39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2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5萬4,3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3日13時1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49萬9,600元轉入呂文佑中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3時52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中國信託博愛分行)提領49萬9,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吳森曙111年3月3日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37至139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9-333頁） ⒌111年1月1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2-93頁） ⒍匯款收據（警廿六卷第87至89頁） ⒎投資網站資料（警三卷第307頁、警廿六卷第7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11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1） 何宗翰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邀請加入好友，該LINE網友即傳送投資平台供何員其操作買賣獲利，致何宗翰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0日12時55分網路匯款10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30分網路匯款6萬元 楊鼎璿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1月11日14時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0萬、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0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1月11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各提領196萬9,000元、34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何宗翰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11-31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13-31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2） 廖雪君 詐騙集團以電話邀約廖雪君投資股票，加入LINE好友後，詐騙集團即邀請廖雪君進入「鴻宸客服」群組討論買賣股票，致廖雪君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0日13時51分網路匯款124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帳戶內70萬、70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9分至高雄市○○市○○區○○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96萬9.0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雪君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3-325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27-328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3） 溫雪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LINE暱稱「林正盛、林正盛助理」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後稱股市不佳，需轉投資比特幣，又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並介紹BIT-C亞太區客服經理，致溫雪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⒈111年1月11日12時05分網路匯款5萬元 ⒉111年1月11日12時07分網路匯款8,000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0日14時14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34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5時23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34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溫雪芳111年2月5日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29至330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0、11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94-98頁） ⒌存款回條（警三卷第335頁） ⒍存摺交易明細（警三卷第33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4） 周衡湘 詐騙集團以LINE暱稱為「鴻宸客服NO.105」結識周衡湘，隨後以投資股票之名義，致周衡湘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2日9時39分臨櫃匯款150萬元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9時4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楊鼎璿臺銀帳戶內73萬8,000、76萬2,0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1時37分至高雄市○○路000號(臺銀裕誠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衡湘警詢筆錄（警三卷第341-342頁） ⒉楊鼎璿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5-299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1-102頁） ⒌匯款收據（警三卷第343頁） ⒍對話內容（警三卷第343-35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5） 周福祺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周福祺點選LINE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內，群內成員稱有老師教大家投資股票，可投資股票獲利，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周福祺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7日11時16分匯款120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3時27分臨櫃轉帳方式、1月18日1時1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64萬8,400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1月18日12時40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64萬8,4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周福祺警詢筆錄（警四卷第5至8頁、警十六卷第1729至1732頁） ⒉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3-105頁） ⒌匯款收據（警四卷第9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6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6） 葉梅芳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林正盛助理」向葉梅芳稱群內有投資老師介紹股票投資獲利，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操作買賣，致葉梅芳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1時33分網路匯款20萬元 張瑞茂玉山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1萬元轉出至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8日15時55分、56分、57分、58分、5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平等分行)各提領1萬、3萬、3萬、3萬、1萬元(共計11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葉梅芳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7至20頁） ⒉張瑞茂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許又丹渣打帳戶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5-286頁） ⒍彭宛瑜台新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3-324頁） ⒎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⒏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⒐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3月。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內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5分、46分、47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10萬、5,000、4萬5,000元(共計15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111年1月14日13時56分網路匯款29萬元 許又丹渣打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渣打帳戶內79萬5,000轉入彭宛瑜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1時43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台新帳戶內52萬3,2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李承恩於111年1月16日0時36分、37分、37分、38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後，交付予上游成員。 ⒋呂文佑於111年1月16日10時50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行)提領38萬2,2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17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7） 劉佩宜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結識劉佩宜，聲稱可藉由投資虛擬貨幣避險，投資獲利，並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註冊帳號，致劉佩宜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8日14時47分網路匯款5萬元 張瑞茂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8日15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玉山帳戶12萬元轉出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李承恩於同日15時47分、54分、5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各提領4萬5,000、6萬、3萬元(共計13萬5,000)後，交與上游成員。 ⒈劉佩宜警詢筆錄（警二卷第145-147頁） ⒉玉山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二卷第7至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8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6-109頁） ⒌對話內容擷取（警二卷第153頁、警四卷第35-38頁） ⒍投資公告內容（警二卷第157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8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8） 陳姵妤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股票投資，該LINE網友「林正盛、助理夏芯語」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陳姵妤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19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陳佩妤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1-42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對話內容（警四卷第4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9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19） 李奕享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李奕享點選連結，加入投資群組「虎年紅利團」後，群內成員稱有老師可教大家投資股票獲利，後LINE暱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李奕享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5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3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2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奕享警詢筆錄（警四卷第47-49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0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0） 儲秀珠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廣告投資訊息，儲員點選連結，後由「投資老師林正盛」傳送投資平台網址(BIT-C)供其操作投資買賣，致儲員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9日9時48分網路匯款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儲秀珠警詢筆錄（警四卷第65-69頁） ⒊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⒋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⒌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1(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1） 呂美珀 詐騙集團成員張貼免費諮詢股票投資廣告，吸引呂美珀加入該群組888台股集訓營，群內成員由LINE名稱為林正盛(自稱代操老師)、蘇詩涵助理稱可教學投資比特幣獲利，要求被害人下載註冊投資APP(BIT-C)投資，致呂美珀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入款項致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9日10時09分網路匯款15萬元 劉弋豪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9日10時5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劉弋豪合庫帳戶內56萬元轉入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9日15時05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三民分行)提領108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呂美珀警詢筆錄（警四卷第75-77頁） ⒉劉弋豪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87-288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9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09-110頁） ⒌轉帳明細（警十六卷第1793頁、警十六卷第0000-0000頁) ⒍對話內容（警十六卷第1791、0000-0000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2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2) 廖琳恩 詐騙集團成員以通訊軟臉書張貼LINE連結廣告股票投資，吸引廖琳恩加入，該LINE網友「林正盛」稱股市不佳可投資比特幣獲利，遂傳送投資平台(BIT-C)供其操作買賣，致廖琳恩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2日10時5分網路匯款5萬元  陳睿濬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2日10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陳睿濬台北富邦帳戶內84萬0,300元轉入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1日14時07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內50萬1,300元轉入呂文佑兆豐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2日12時16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兆豐銀行三民分行)提領148萬7,600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廖琳恩警詢筆錄(警四卷第87-90頁） ⒊陳睿濬富邦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9-283頁） ⒋陳睿濬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9-321頁） ⒌呂文佑兆豐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37-339頁） ⒍111年1月12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1-112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 23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3） 蔡武盛 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綽號「嘉欣」，向蔡武盛自稱是投顧助理，邀請進入LINE的股市群組，後以目前股市狀況不好，外匯部分比較能獲利為由，介紹投資程式「Meta」供蔡武盛註冊投資，致蔡武盛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3日10時34分臨櫃匯款10萬元 林建智上海商銀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5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林建智上海帳戶內92萬3,800元轉入陳宥翔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3日13時11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內43萬6,6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3日13時28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提領130萬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蔡武盛警詢筆錄（警四卷第95-99頁） ⒉林建智上海商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3頁） ⒊陳宥翔國泰世華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9-313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3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1-73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4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4） 王憶雯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發布投資廣告，自稱為鴻宸客服之投資客服人員，以投資股票必可獲利之名義要求王憶雯儲值匯款，致王憶雯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6日13時09分網路匯款10萬元 張心怡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4時5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張心怡一銀帳戶內22萬元轉入張心怡中信帳戶內。 ⒉不詳詐騙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6日15時09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張心怡中信帳戶內11萬2,3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6日15時31分、32分、33分、35分至高雄市○○區○○路00號(陽信立文分行)各提領3萬、3萬、3萬、2萬2,000元(共計11萬2,200)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王億雯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1-104頁） ⒉張心怡帳號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75-277頁） ⒊張心怡中信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15-318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6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74-7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5 (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25） 李哲成 詐騙集團成員以LINE認識綽號「林正盛」，邀請李哲成進入LINE群組「價差準則」，後稱股市狀況不好，可投資比特幣獲利，介紹投資程式「bit-c」APP，供李哲成註冊操作，致李哲成陷於錯誤，而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內。 111年1月14日12時36分網路匯款5萬元 許又丹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4日0時2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左列許又丹一銀帳戶內23萬4,500元轉入彭宛瑜一銀帳戶內。 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月15日0時10分以網路轉帳方式，將上開彭宛瑜一銀帳戶11萬6,000元轉入呂文佑陽信帳戶內。 ⒊呂文佑於111年1月15日13時39分、40分、41分、41分至高雄市○○區○○○000號(陽信左營分行)各提領3萬元(共計12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李哲成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06-110頁） ⒉許又丹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291-294頁） ⒊彭宛瑜一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5-326頁） ⒋呂文佑陽信帳戶交易明細（偵四卷第229-233頁) ⒌111年1月15日李承恩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30-131頁） ⒍對話內容（警四卷第111-114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26(起訴書金流附表編號33） 莊季涓 詐騙集團以LINE認識莊季涓，稱可介紹投資管道，佯稱至投資網站投資，且群組內有多人均稱有獲利，致莊季涓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該網站申請帳號，並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右列第一層帳戶。 111年1月17日10時55分臨櫃匯款45萬元 張瑞茂合庫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⒈張瑞茂於111年1月17日12時51分以臨櫃轉帳方式，將左列張瑞茂合庫帳戶內150萬元轉入至呂文佑臺銀帳戶內。 ⒉呂文佑於111年1月17日13時32分至高雄市○○區○○○路000號(臺銀北高雄分行)提領150萬元後，立即交付予李承恩層轉上游成員。  ⒈莊季涓警詢筆錄（警四卷第157至158頁） ⒉張瑞茂合庫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01至303頁） ⒊呂文佑臺銀帳戶交易明細（警四卷第327-328頁） ⒋111年1月17日呂文佑提領監視器畫面及交易明細（警五卷第117-118頁） ⒌對話內容（院A二卷第483至485頁） 呂文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 
 


